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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水库管理办法

（2004年 8月 31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4年 11月 27

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12

年 1 月 5 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7 年 6 月 2 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库的建设、管理

和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市水库的建设、管理和保

护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水库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应

当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开发、确保质量、

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库的建设、管理和

保护工作。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

同做好水库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第二章 建 设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

库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水库建设必须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

态环境，符合流域、区域规划。

第六条 鼓励多渠道投资建设水库，

实行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

公益型水库建设的资金，主要从政府

预算内资金、水利建设基金以及其他可用

于水利建设的财政性资金中安排。

各级人民政府对其他投资者，应当在

建设、经营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七条 水库建设应当遵守基本建设

程序，符合工程建设有关规定，配备相应

的管理设施。

水库工程开工后，投资者应当组建水

库管理单位或者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水库管理单位应当参与工程质量检

查、大坝验收和蓄水验收。

第八条 新建水库应当按照水利工程

建设验收规程进行蓄水安全鉴定。蓄水安

全鉴定不符合标准的，不得进行蓄水验收。

新建水库蓄水验收合格后，应当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

记。

水库管理单位应当在水库初次蓄水 5

年内，组织首次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其后

定期组织鉴定。鉴定结果应当报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管 理

第九条 水库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

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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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投资建设库容 1000 万立方

米以上的水库，由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设立水库管理单位；

（二）国家投资建设库容 10 万立方米

以上，不足 1000 万立方米的水库，由县级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水库管理单

位或者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建设的

水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水库管理

单位或者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四）其他投资建设的水库，由投资

者设立水库管理单位或者配备相应的管理

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他投资者建

设的水库，应当将设立的水库管理单位以

及配备管理人员的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水库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建立健全水库有关管理制度；

（二）编制水库运行计划，落实管护

责任制，确保水库安全和正常运行；

（三）编制度汛方案，执行调度运用

计划和防汛抗洪命令，实行汛期全日值班

制度；

（四）及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雨

情、水情、工程安全状况；

（五）防治库区水土流失、做好环境

绿化工作；

（六）制止毁损水库工程设施和危及

工程安全的行为。

第十一条 水库管理单位实行独立经

济核算。

公益型水库的维护、管理等经费，由

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其他水库的维护、管理等经费，由投

资者或者水库产权单位筹集。

公益型水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

明确。

第十二条 水库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库容 100 万立方米以上水库的

管理范围为坝端外延 30 至 50 米、下游坝

基外延 100 至 200 米、溢洪道和其他泄水

建筑物两侧 10 至 20 米、输配水渠道外延 1

至 3米；

（二）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不足 100

万立方米水库的管理范围为坝端外延 10至

30 米、下游坝基外延 50 至 100 米、输配水

渠道外延 1至 3米；

（三）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

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水库管理范围的划定，涉及其他市、

州、地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报省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章 经 营

第十三条 水库工程投资者和水库工

程产权单位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鼓励、支持合理利用水库的水利资源、

设施设备和技术等优势，采取多种所有制

经济形式，有规划地开展综合经营。

综合经营规划由水库管理单位编制，

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综合经营规划必须包含环境保护的内

容，明确不适宜经营的范围以及项目，并

且由水库管理单位告知提出综合经营建设

项目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四条 综合经营的建设项目必须

符合以下条件：

（一）不影响水库安全；

（二）不妨碍水库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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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污染水体；

（四）不破坏环境。

第十五条 综合经营的建设项目必须

执行环境影响、地质灾害评价制度和水资

源论证制度，符合水土保持方案。

综合经营的建设项目中防治水污染的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十六条 水库工程投资者和水库工

程产权单位可以根据水库工程的实际情

况，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责任制。

实行承包经营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

合同应当载明经营的项目、期限，承包当

事人的管理责任，并对工程安全、维护、

养护、水量、水质、效益、综合经营、险

情报告、奖惩办法等事项作出约定。

第十七条 水库管理单位开展经营活

动，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兼

顾生产和生态用水。

需要水库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

水库管理单位订立供用水合同，设置符合

标准的计量设施，按时缴纳水费。

第五章 保 护

第十八条 水库保护范围由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库容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按照水库坝顶高程线或者退赔线外延 1000

米确定，退赔线外延不足 1000 米的按照分

水岭确定；

（二）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不足 100

万立方米的水库，按照水库坝顶高程线或

者退赔线外延 100 米确定，退赔线外延不

足 100 米的按照分水岭确定；

（三）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

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水库保护范围的确定，涉及其他市、

州、地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报省人民政府决定。

水库保护范围划定后，水库管理单位

应当竖立告示牌、界碑、界桩等标志。

第十九条 水库管理单位应当按照有

关技术标准，对水库工程设施进行安全监

测，发现危及水库安全的隐患，应当及时

采取措施，并立即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库运行未达到设计洪水标准、抗震

设防要求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水库产

权单位应当采取除险加固措施，消除危险

或者重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检查，

督促水库产权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第二十条 水库保护范围内禁止以下

行为：

（一）损毁水库工程设施、建筑物及

附属设施设备；

（二）爆破、采石、开矿、取土、挖

砂、葬坟，破坏植被；

（三）毁损告示牌、界碑、界桩等标

志；

（四）从事影响蓄洪、行洪的行为；

（五）新建、扩建向水库排放污染物

的企业。

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还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二十一条 水库管理范围除本办法

第二十条禁止的行为外，还应当禁止下列

行为：

（一）擅自设置排污口；

（二）炸鱼、毒鱼、电鱼；

（三）倾倒砂、石、土、垃圾和其他

废物；

（四）清洗装储油类、有毒有害污染

物的车辆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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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行取水、用水、挖渠破闸、

拦渠堵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

款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库管理

单位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的，不得进行蓄水；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库管理

单位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组织鉴定，处

以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

三款、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水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职责对水库管理单位，予以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不得进行综合经营

项目建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款规定的，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综合经营的建设、经营者停止建设或者

经营，处以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

二十一条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和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以１万元

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赔偿；

（二）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行为

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恢复原状，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

（三）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行

为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

处以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四）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行

为的，由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渔获物和

违法所得，处以 5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

（五）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行

为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清除，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六）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行

为的，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处以 1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三

款、第十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水库管理单位改正，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人

员及其直接责任人员违反第八条第二款、

第三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的规定，

对蓄水验收合格的水库不予以登记、对接

到危及水库安全的报告不及时采取处理措

施、不履行备案监督职责、不履行检查督

促职责的，依法追究责任。




